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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一、蔡太太是位家庭

主婦，平常就有

利用部分自有資

金買賣股票的習

慣，閒暇之餘也

經常到附近券商

走動，順道與其

他投資客聊聊個

股股價變化、公

司經營狀況及投

資心得等等。近

來，蔡太太在閱

讀財經資料及聽

取股友意見後，

挑選了幾檔近年

有穩定配股配息

的公司，打算購

入後長期持有，

以獲取更穩健的

投資報酬，但為

一般而言，投資人想要參加公司股東會，必須要在股東會

召開前先買進或持有公司股份，但不是任何時候買進都能取得

出席股東會的資格。依照公司法第 165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 41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於股東常會開會前
60日內、股東臨時會前 30日內（含股東會當日），停止辦理
股票過戶，此外，股票成交後須於第二個交易日才完成交割，

也應列入考量；因此，假設公司股東常會日期訂為今年 6月
29日，則停止過戶期間往前計算 60天，即自 5月 1日至 6月
29日停止過戶，蔡太太最晚應在今年 4月 26日就必須買進公
司的股票（因今年 4月 28日適逢週末假期，另 5月 1日適逢
勞動節股市休市 1日）。
又各上市櫃公司股東會相關資訊均會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mops.twse.com.tw）公告，投資人可定期上網查詢，以
便即時掌握最新訊息，瞭解該次股東會預定討論之項目及內

容，以決定是否出席股東會。此外，須特別注意的是，依照新

修正公司法第 172條規定，除原列「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及同法第 185條第 1項各款
之營業政策重大變更行為」外，「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及「公積轉增資」

等重大影響股東權益或公司經營之重大事項，皆應在召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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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答　覆　內　容

慎重起見，蔡太

太希望能親自出

席股東會了解這

些公司的經營理

念及未來營運方

向規劃，想要知

道怎樣才能參加

公司的股東會？

又出席股東會要

注意哪些事項

呢？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就此，股

東於檢視提案時，可一併留意。

另外，上市櫃公司舉行股東會時，股東應在會議開始前提

早辦理報到，蔡太太如想親自出席參與股東會，應先確認股東

會開會的時間及地點，衡量到達股東會會場所需車程，報到時

並應提出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及出席證等文件，若有忘記攜帶出

席證的狀況，則可提出身分證或駕照、健保卡等身分證明文

件，在股東會現場補辦報到程序。依公司法第 182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公司應訂定議事規則，另為便於各上市上櫃公司訂定

完備之股東會議事規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爰訂定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俾供公司訂

定議事規則參考。在股東會議事過程中，出席股東若要發言，

須先填具發言條送交議事人員，依上開參考範例第 11條第 3
項規定，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不得超過 5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
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因此，蔡太太在出席股東會前，可先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詳閱股東會議案及相關參考資料，規劃前往股東會場之交通方

式，並在會中依公司所訂股東會議事規則規定及相應議案發言

詢問，確保自身投資權益。

二、小梅進入職場工

作已有四、五

年，眼看近年來

銀行存款利率低

迷，利息收入微

薄，打算開始積

極進行理財規劃

及資金運用，欲

將部分存款投入

股市，希望藉由

投資穩定配發股

公司每年度的「股利分派」，是由公司董事會依據章程擬

定，並在提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一般而言，公司盈餘依

公司法規定需先繳納稅捐、彌補虧損，並且在提撥 10%法定
盈餘公積及依法令與章程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再就剩餘

部分依公司章程所訂「股利政策」（關於公司年度盈餘使用的

順序及分配的比例）進行股利的分派。而有關公司「股利（股

息、紅利）」資訊，投資人可自行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

（mops.twse.com.tw）的「股東會及股利」項目進行查詢，瞭
解各公司每年度董事會及股東會就股利分派議案的決議情形。

另並非所有的股東都有盈餘分派請求權，而是以除權除息基準

日股東名簿上有記載之股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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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平時可多加利用「公開資訊觀測站」（mops.twse.com.

tw），查詢及瞭解上市、櫃公司各項資訊，以確保自身權益！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利的公司，增加

資產運用效率，

以及獲取較好的

報酬回饋。小梅

想知道如何查詢

上市櫃公司的股

利發放資訊？如

果認為股東會議

案所載之股利分

派比例不合理

時，投資人又應

如何維護自身權

益？

現行法令已規範上市、上櫃公司應於章程中明訂具體之股

利政策，惟公司所訂「股利政策」內容及「股利」發放金額、

方式等屬於公司治理事項，由各公司視其營運狀況及未來經營

策略等因素審慎研訂。另股利發放時間是由公司董事會另行決

議後公告，公司應按所公告的日期，依限分派股利，如果公司

未在指定日期完成股利分派，則公司恐須負給付遲延的責任。

又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已規範上市、上櫃公司應於除息基準日後

三個月內發放現金股利，若公司有違反規定情事，將由證交所

及櫃買中心依相關規定辦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07年 7月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
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因考量彈性化的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有助於提升股東投資意願，使公司治理更具彈性，故增訂第

228條之 1，鬆綁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的次數限制，公司得以
章程明訂以每季或每半年為期限進行及次數，惟此時公司仍應

先預估應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應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數額並予

以保留後，方得再就餘額進行分派。

投資人如遇到提出於股東會之盈餘分派比例不合理情形

時，可透過電子投票平台或委託書對該分派案表達反對的立

場，也可親自出席股東會方式參與討論及表達意見，促使公司

審慎考量重新擬訂盈餘分派比例。另外，投資人在選擇投資標

的時，亦應多方考量公司的財務結構、經營與獲利能力等因

素，經過充分評估後，再選擇適當的標的，以降低投資風險，

並確保自身權益。


